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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69        证券简称：银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4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意向增资之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股权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协议，具体合

作方式、合作内容将进一步协商和约定，以另行署的正式增资协议为准，本

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 

本协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的框架协议，预计对公司 2021 年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进展，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的名称：河北省城际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省城铁

基金”)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米献炜 

注册资本：壹佰贰拾亿元整 

2. 主营业务: 股权投资，项目投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 

3. 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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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20 年（万元） 2019 年（万元） 

资产总额 892,273.68 669,199.21 

净资产 882,000.00 668,801.75 

营业收入 10,107.07 5,753.57 

净利润 7,796.85 4,323.14 

 

4. 与上市公司关系 

交易对方与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方式。 

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轨道”）与河北省城铁基金于

2021 年 6 月 4 日签署《关于意向增资之框架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

本协议履行情况及后续合作进展，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内部决策审批程序及备案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河间市银龙轨道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并合法存续

的有限公司，其住所为河北省河间市兴村乡郭赵庄村。  

乙方：河北省城际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系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注册成立、

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住所为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 

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合作共赢的宗旨，达成如下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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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银龙轨道是一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现

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00.00 万元。银龙轨道根据轨道板产业的经营发展规

划，拟引进河北省城铁基金为战略投资者，对银龙轨道进行增资，实现双方互利

共赢。 

（二）主要内容 

1. 双方同意，银龙轨道本次增资的意向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2.4 亿元，对应每

1 元注册资本的价格为人民币 5.714 元。 

2. 双方同意，受制于本协议的生效条件，河北省城铁基金有意向按照上述

估值，以人民币不低于 30,000,000 元（“增资款”）对银龙轨道进行增资，认购

银龙轨道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 5,250,262.51 元。 

3. 上述价格仅为参考价格，具体增资价格、增资额度在河北省城铁基金完

成尽职调查、资产评估等事项后协商确定。 

（三）交易各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 银龙轨道的陈述与保证 

（1）银龙轨道已就上述协议主要内容的事项取得现有全部股东同意及放弃

优先认购增资的承诺。 

（2）银龙轨道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行本

协议，可以独立的作为一方诉讼主体。银龙轨道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

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 

（3）银龙轨道已取得签署及递交本协议、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及完

成本协议项下交易所必需的全部内部授权和批准，本协议一经成立，便对银龙轨

道具有法律约束力。 

（4）本协议签署后，河北省城铁基金有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银龙轨道进行尽职

调查，银龙轨道应当按照第三方机构的要求，如实、完整提供调查资料及相关情

况，不得提供虚假资料及情况，不得存在重大遗漏或误导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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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北省城铁基金的陈述与保证 

（1）河北省城铁基金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

履行本协议，可以独立地作为一方诉讼主体。河北省城铁基金签署本协议并履行

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命令。 

（2）河北省城铁基金保证本协议下的增资款来源合法，并且其有足够的能

力依据本协议的条款与条件向银龙轨道支付增资款。 

（3）河北省城铁基金向银龙轨道作出的陈述与保证在所有方面应于本协议

签署日、生效日、增资交割日均为真实、准确和不具有误导性，如同是于本协议

签署日、生效日、增资交割日作出的一样。 

（四）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1. 生效条件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双方有效签署，并满足下列所有条件时生效： 

（1）河北省城铁基金对标的银龙轨道完成尽职调查，且在调查结果基础上仍

决定对银龙轨道进行增资的； 

（2）双方完成关于银龙轨道进行增资的内部决策审批； 

2. 生效时间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自上述生效条件满足时生效。协议生效时，双方将在本

协议约定的框架下，重新签订正式的增资协议。 

（五）协议履行的前置条件及目前已满足的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北省城铁基金尚需开展对银龙轨道的尽职调查。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国家大力推进高铁建设的环境下，公司轨道板产业目前处于上升期。银龙

轨道根据经营发展规划，引进河北省城铁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对银龙轨道进行增

资，有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完善公司股权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同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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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方在铁路市场的优势，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银龙轨道还将借助河北省城铁基金在河北省境内优质的铁路项目资源，依托

其省市财政与国有企业的出资背景，实现各方在铁路系统内资源整合，深入发展

公司轨道交通业务，执行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对公司 2021 年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双

方基于此协议的合作共同开拓轨道交通市场。如后续签订正式增资协议，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重大风险提示 

银龙轨道与河北省城铁基金签署的《关于意向增资之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

作的初步意向，框架协议生效条件尚未成就。双方关于银龙轨道在铁路方面的业

务进行深耕，结合双方优势，实现银龙轨道的快速发展。  

双方合作的具体内容需进一步协商，并以另行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不排除

经协议各方共同论证，因合作条件未成熟或各方就具体合作事宜未达成一致等原

因终止本协议的情况。公司将持续关注项目进展，按照规定及时履行决策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8 日 


